
教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路先導應用服務建置要點修正規定 

一、 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資通安全管理法及臺灣學

術網路管理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 目的： 

(一) 整合產、官、學、研之資訊安全及網路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執行先導研究應用，協助學生及校園安全環境。 

(二) 建置與整合本部臺灣學術網路（以下簡稱 TANet網路）資訊

安全資源，建立相關安全及應用服務。 

(三) 建置及整合本部 TANet網路技術應用資源，建立相關應用服

務。 

(四) 本部 TANet網路相關應用之建置、整合、推廣及相關議題實

作或研究，並分析其適用性、可行性等。 

(五) 推動本部及教育體系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

制度。 

(六) 培育資訊安全專業人才，推動資安專業教育訓練課程、學習

管道及認證機制。 

(七) 強化網路內容安全管理，過濾不適合中、小學生存取之網路

資訊。 

三、 補助對象及補助額度（以下簡稱受補助單位）： 

(一) 教育學術單位：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二) 民間團體：政府立案之法人團體及研究機構。 

(三) 本部所屬機關（構）及公立社教機構。 

      本部補助額度以部分補助為原則，本補助款之補助比率，應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本部與所屬機關（構）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依直

轄巿、縣（市）政府財力級次最低至最高，本部最高補助比率由百

分之九十依序遞減百分之二；補助額度依專家學者審查結果及視年

度預算情形經行政程序簽核後核撥。 

四、 補助條件： 

(一) 為執行資訊安全及網路技術先導研究及應用建置所辦理之下

列相關業務： 

1、 先導研究之資訊基礎環境建置、經營及輔導。 

2、 推動資訊安全管理、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制度、規範、

措施、流程及驗證作業。 



3、 推動資訊安全及網路應用服務環境建置之相關主題或範

圍而舉辦之研習培訓、研討會、教學展示、學術研討會

議、觀摩會及競賽活動等。 

4、 建立營運資訊安全及網路專業技術人才培訓課程及管

道。 

(二) 直轄市、縣（市）申請資訊安全及網路應用環境建置補助

時，應載明直轄市、縣（市）列配合款，列為補助之重要參

考。 

(三) 受補助單位之補助計畫或活動，同時接受其他部會補助款

者，應於申請補助時全部列出。 

五、 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 申請期間：補助年度之前一年十一月及當年度五月，本部並

得視情況調整。 

(二) 申請程序：檢具申請公文、計畫書（如附件一）及經費預算

表，於計畫實施或活動辦理前，向本部提出申請。 

(三) 經費編列原則： 

1、 經費之編列，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2、 屬資訊設備建置、租用與營運等費用，應依教育部資通

安全及網路先導應用服務建置經費編列標準（附件二）

詳實編列。 

3、 屬資訊系統發展與維護等項目，得參考勞動部受僱人員

薪資調查資料中相關職類之薪資，詳實編列。 

(四) 審查期限：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核定公

布，必要時得予延長之。 

(五) 審查方式： 

1、 每年送審二次。 

2、 各申請計畫由本部聘請相關學者專家三人至五人位進行

書面初審；必要時，得提交學者專家進行書面複審或邀

請審查委員會同本部相關業務單位召開複審會議或實地

訪查，並通知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六) 審查內容： 

1、 過去執行績效狀況。 

2、 計畫規劃及內容是否妥適。 



3、 計畫推動相關配套是否妥適。 

4、 經費需求是否合理。 

5、 可行性及預期效益是否適切。 

(七) 審查程序：評審委員依第五款規定之審查內容審查，審查評

定結果分為 A、B、C、D四級，除 D級不予補助外，各申請案

依所評定之等級作為補助優先順序及核定補助額度參考。 

(八) 核定程序：經審查完竣之申請案，本部依審查結果循行政程

序簽核後，函知申請機構補助額度。 

六、 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接獲本部補助經費核定額度函後，依核定之

計畫書執行；因故變更者，應報本部核定。 

(二) 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二個月內將實施成果報告

（包括活動名稱、活動形式類別、活動內容、辦理單位、辦

理時間及成果摘要等），連同評估檢討報告報本部備查，並提

供相關電子檔案或建置網頁供各界參考。 

七、 補助成效督導與考核： 

(一) 考核方式： 

1、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本部要求提供各階段

工作進度及成果等資料，作為追蹤考核；本部並得視實

際需要參與相關會議或派員實地參與訪視。 

2、 受補助單位提報計畫時，先行擬訂績效指標，經本部審

查通過後，依該績效指標進行管考。受補助單位在計畫

執行期間，應配合本部期中、期末審查作業及接受本部

各項督導。 

3、 受補助計畫之執行績效考評，得列入本部辦理後續相關

計畫補助經費之參考指標。 

(二) 考核結果之獎懲措施：本部視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作為後

續經費補助之評核依據。但未依規定辦理者，除追繳回補助

款外，嗣後對該受補助單位不再給予補助。 

八、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補助對象辦理採購，屬於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規定情形者，

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並受本部之監督。 



(二) 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計畫執行期間

及最終成果產出之智慧財產權，應依有關法令辦理。 

(三) 依本要點補助額度為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案件所產生之講義、

教材或軟體，應授權本部及其所屬機關在教育利用事務範圍

內得以無償重製、改作及利用，並供各級學校師生教學與學

習之用。 


